
第 5 章   项目初期运行及水土保持效果 

177            四川隽越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5.项目初期运行及水土保持效果 

5.1 初期运行情况 

经现场查看并结合资料，确认项目区内各项水土保持设施建成运行期，已安

全稳定运行，排水工程度汛情况良好，各类工程措施运行情况良好，及时进行了

维护及修整，对未存活的植物进行了及时的补植，保障植物存活率，初期运行情

况良好。 

5.2 水土保持效果 

本工程属于线型项目，项目所在内江市资中县、市中区、东兴区和隆昌市，

资中县属于嘉陵江及沱江中下游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市中区、东兴区和

隆昌市属于四川省水土保持规划中的省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沱江下游省级水

土流失重点治理区）。根据《全国水土保持区划》，四川省内江市资中县、市中

区、东兴区和隆昌市均属于西南紫色土区（四川盆地及周围山地丘陵区），按照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GB50434-2018），确定本项目水土流失

防治标准等级执行建设类西南紫色土区一级标准。 

根据水土保持监测成果，结合项目建设前后影像资料，扰动土地整治率、水

土流失总治理度、拦渣率、土壤流失控制比、林草植被恢复率和林草覆盖率计算

过程及结果如下： 

1、水土流失治理度 

水土流失治理度=(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建设区水土流失总面积)×100% 

2、土壤流失控制比 

土壤流失控制比＝项目区容许土壤流失量/方案实施后每平方公里年平均土

壤流失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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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区容许土壤流失量 500t/km2·a 

3、渣土防护率 

渣土防护率=(实际拦渣（土）量/总弃渣（临时堆土）量)×100% 

4、表土保护率 

表土保护率=（保护表土量/可剥离表土总量）×100% 

5、林草植被恢复率 

林草植被恢复率=(林草类植被面积/可恢复林草植被面积)×100% 

6、林草覆盖率 

林草覆盖率=(林草类植被面积/项目建设区总面积)×100% 

对照水土保持方案，水土保持效果达标情况见表 5.2-1。 

表 5.2-1   水土保持效果达标情况表 

项目建设区 六项防治指标 达到值 指标值 达标情况 

水土流失治理 

达标面积 

水土保持措施面积 hm2 212.23 
水土流失治理度 

（%） 
98.89 97 达标 地表硬化面积 hm2 208.80 

项目区水土流失总面积 hm2 425.76 

项目区容许土壤流失量 t/km2·a 500 
土壤流失控制比 1.18 1.00 达标 

实施后每平方公里年土壤流失量 t/km2·a 425 

实际拦渣（土）量 万 m3 68.51 渣土防护率 

（%） 
96.78 94 达标 

总弃渣（临时堆土）量 万 m3 70.79 

保护的表土总量 万 m3 13.70 表土保护率 

（%） 
94.77 92 达标 

项目可剥离的表土总量 万 m3 1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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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草类植被面积 hm2 121.45 
林草植被恢复率 

（%） 
98.76 97 达标 

可恢复林草植被面积 hm2 122.97 林草覆盖率 

（%） 
28.53 26 达标 

项目建设区总面积 hm2 425.76 

5.3 公众满意度调查 

为全面了解工程施工期间和运行初期的水土保持措施防治效果、水土流失状

况以及所产生的危害等，评估组结合现场查勘，针对工程建设的临时堆土处理、

植被建设、土地恢复及对经济和环境影响等方面，向沿线群众进行了细致认真地

调查了解。评估工作过程中，评估组向工程沿线群众进行调查。 

在被调查者中，88%的人认为工程建设对当地经济具有积极影响，项目建设

有利于推进当地经济发展；在对当地环境的影响方面，87%的人认为项目对当地

环境无不良影响；在林草植被建设方面，85%的人满意项目区林草植被恢复情况；

在临时堆土的处理方面，满意率为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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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水土保持管理 

6.1 组织领导 

本方案由建设单位自己组织实施。由建设单位代表或主要负责人担任领导，

并配备一名以上专职技术人员，组成水土保持管理机构，负责水土保持方案的具

体实施，其主要工作职责如下： 

（1）认真贯彻、执行“保护优先、全面规划、综合防治、因地制宜、加强管

理、注重效益”的水土保持工作方针，制定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检查、验收的具

体办法和要求，组织实施方案提出的各项防治措施。 

（2）建立水土保持目标责任制，把水土保持列为工程进度、质量考核的内

容之一，按年度向水行政主管部门报告水土流失治理情况。 

（3）工程施工期间，负责与设计、施工、监理单位保持联系，协调好水土

保持方案与主体工程的关系，确保水土保持工程的正常开展和顺利进行，并按时

竣工，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为水土流失对生态的破坏。 

（4）深入工程现场进行检查，掌握工程施工和自然恢复期间的水土流失状

况及防治措施落实情况，为有关部门决策提供第一手资料。 

（5）水土保持设施建成后，为保证工程安全和正常运行，充分发挥工程效

益，制定了科学的、切实可行的运行规程。 

（6）建立、健全各项档案，积累、分析、整编资料，总结经验，不断改进

水土保持治理方法。 

（7）加强了管理人员的业务培训和工作业绩考核，必要时开展科学研究和

技术革新工作，使工程发挥最佳的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 

（8）负责资金的筹集和合理使用，务必保证水土保持资金的足额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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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与水土保持监督管理部门及有关各方协调工作，接受水土保持监督管

理部门的检查和监督。 

（10）地方水行政主管部门对水土保持方案的实施加强领导，协助建设单位

进行监督管理，贯彻“保护优先，防治并重”的方针。 

6.2 规章制度 

严格执行水土保持“三同时”制度（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使用）。 

6.3 建设管理 

工程招标阶段，已将水土保持管护落实纳入设计招标合同中；建设过程中，

设计的水土保持措施与主体工程同步实施，基本按设计完成各项水土保持治理措

施。 

6.4 水土保持监测 

监测机构：业主单位委托四川绿之城勘察设计有限责任公司开展了本项目水

土保持监测工作，形成了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小组。 

监测范围：水土流失监测范围即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 425.76hm2，

监测区划分为改线公路区、弃渣场区、取土场区、施工临时设施区和移民安置区

5 个监测区。 

监测内容：本方案根据项目的建设情况，项目于 2012 年 7 月完工，于 2019

年 4 月才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因此，本方案的水土保持监测工作主要针对项

目建设过程中采取的水土保持措施数量、质量、以及在林草恢复期植物措施的实

施情况和水土流失防治效果的监测。 

监测方法：包括调查监测法和场地巡查法。 

监测频次：建设期：本项目于 2003 年 12 月开工，2012 年的 7 月完工，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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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本方案无法对项目建设期进行监测。林草恢复期：本方案主要根据植物措施

的实施情况，计划在 2019 年的 4 月（雨季前）和 10 月（雨季后）进行一次监测。

在大雨或暴雨以及汛期时增加监测次数，监测时间按 1 年考虑，其它时间主要为

巡视和加强管理。 

监测点位：共设 14 个监测点。 

表 6.4-1 水土保持监测内容及计划表 

序号 部位 监测方法 监测项目与内容 监测时段及频次 

1#监测点 
改线公路 

（路肩） 
定点监测 

1.水土保持措施的完成情况； 

2.后期植被生长情况； 
林草恢复期降雨前中后各监测 1 次 

2#监测点 
改线公路 

（道路边坡  
定点监测 

1.水土保持措施的完成情况； 

2.后期植被生长情况； 
林草恢复期降雨前中后各监测 1 次 

3#监测点 
改线公路 

（道路路基  
定点监测 

1.水土保持措施的完成情况； 

2.后期植被生长情况； 
林草恢复期降雨前中后各监测 1 次 

4#监测点 
改线公路 

（隧洞） 
定点监测 

1.水土保持措施的完成情况； 

2.后期植被生长情况； 
林草恢复期降雨前中后各监测 1 次 

5#监测点 
改线公路 

（桥梁） 
定点监测 

1.水土保持措施的完成情况； 

2.后期植被生长情况； 
林草恢复期降雨前中后各监测 1 次 

6#监测点 
改线公路 

（施工便道  
定点监测 

1.水土保持措施的完成情况； 

2.后期植被生长情况； 
林草恢复期降雨前中后各监测 1 次 

7#监测点 2#弃渣场 定点监测 

1.水土保持措施的完成情况； 

2.弃渣场防护情况 

3.后期植被生长情况； 

林草恢复期降雨前中后各监测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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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监测点 13#弃渣场 定点监测 

1.水土保持措施的完成情况； 

2.弃渣场防护情况 

3.后期植被生长情况； 

林草恢复期降雨前中后各监测 1 次 

9#监测点 19#弃渣场 定点监测 

1.水土保持措施的完成情况； 

2.弃渣场防护情况 

3.后期植被生长情况； 

林草恢复期降雨前中后各监测 1 次 

10#监测点 1#取土场 定点监测 

1.水土保持措施的完成情况； 

2.取土场防护情况 

3.后期植被生长情况； 

林草恢复期降雨前中后各监测 1 次 

11#监测点 14#取土场 定点监测 

1.水土保持措施的完成情况； 

2.取土场防护情况 

3.后期植被生长情况； 

林草恢复期降雨前中后各监测 1 次 

12#监测点 15#取土场 定点监测 

1.水土保持措施的完成情况； 

2.取土场防护情况 

3.后期植被生长情况； 

林草恢复期降雨前中后各监测 1 次 

13#监测点 15#取土场 定点监测 

1.水土保持措施的完成情况； 

2.取土场防护情况 

3.后期植被生长情况； 

林草恢复期降雨前中后各监测 1 次 

14#监测点 
施工临时设

施 
定点监测 

1.水土保持措施的完成情况； 

2.后期植被生长情况； 
林草恢复期降雨前中后各监测 1 次 

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小组，由具备一定专业知识的人员从事。小组人员严格按

照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范和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监测点位、方法、内容、频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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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进行监测，并对监测成果进行分析，定期向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上级部门

及其他相关单位和部门报送水土保持监测分析成果。 

6.5 水土保持监理 

本工程在实施过程中未开展水土保持专项监理工作，但其水土保持措施施工

贯穿整个主体施工过程，并且均由主体工程施工单位进行施工，所以本工程的水

土保持监理一并由主体工程施工监理公司进行监理。 

监理公司各自组建了工程监理部，由总监理工程师、监理工程师、监理员组

成，监理工作在工程建设全过程中实施“四控制”（进度、质量、投资、安全控制）、

“一管理”（合同管理）、“一协调”（协调业主和工程参建各方的关系），实现工

程完工投产目标。 

监理单位按照监理合同完成合同拟定的监理工作任务，审查承建单位的工程

质量控制体系，监理人员常驻现场，对重点工程进行跟班作业，对施工质量、紧

促进行监控，使工程质量达到设计要求，确保项目工期的实现。监理单位坚持召

开安全工作例会，并书面报业主；按照有关部门的规定进行了归档。 

因此认为：将水土保持工程纳入主体工程进行统一监理的方式符合现有的施

工建设模式，监理员及工程师具有较好的水土保持意识，但还应加强水土保持监

理方面的学习，对水土保持监理工作进行更细致的检查和监督并在监理报告明确

的填写有关的专项内容。 

6.6 水土保持补偿费缴纳情况 

依据《国道 321 线球溪至隆昌段改建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

和四川省水利厅《关于国道 321 线球溪至隆昌段改建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的批复》

（川水函[2004]593 号），本工程水土保持补偿费收费标准为 0.5 元/m2，本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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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收面积为 385.41hm2，本工程应征水土保持补偿费 192.71 万元，实际缴纳了

192.71 万元。 

6.7 水土保持设施管理维护 

工程自建设以来，建设单位就十分重视水土流失防治及环境保护工作。工程

建设以来，建设单位组织设计、施工、监理、运行等单位对本工程进行了全面的

自查。自查过程中建设单位对存在的问题及时的向施工方提出，施工单位在接到

意见后及时整改，使工程的水土保持措施达到相关要求。目前，工程的水土保持

工程、植物措施均发挥较好的效果，运行情况良好。 

水土保持设施在试运行期间和竣工验收后其管理维护工作由四川内江交通

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工程试运行期间，四川内江交通投资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按照管理制度对工程水土保持设施进行维护；设有专门的管理机构，相关工

作人员定期会对线工程进行巡检。从目前运行情况来看，水土保持措施布局合理，

管理责任较为落实，并取得了一定得水土保持效果，水土保持设施的正常运行有

保证。 

工程水土保持设施后期管理维护工作中，汛前和暴雨后应检查排水沟的连接

是否畅通，雨水口是否淤塞。每年清淤 1~2 次。同时对边坡及挡土墙进行检查，

是否存在相关的安全隐患。加强植被管理和抚育工作，提高林木成活率和用材林

成材率。主要措施是松土、间苗、修枝、打杈，并适时补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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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结论 

7.1 结论 

国道 321 线球溪至隆昌段改建工程建设期实际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

为 425.76hm2，项目建设期间扰动地表总面积 425.76hm2，造成水土流失面积

425.76hm2。与原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相比，工程建设区扰动地表面积和防治责

任范围减少了 10.57hm2，主要原因为工程施工中进行施工优化，控制施工范围，

减少了工程直接影响区范围。 

水土流失治理度为 98.89%（＞目标值 97%），土壤流失控制比 1.18（＞目

标值 1.00），渣土防护率为 96.78%（＞目标值 94%），表土保护率为 94.77%（＞

目标值 92%），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98.76%（＞目标值 97%），林草覆盖率为 28.53%

（＞目标值 26%）。各项水土流失防治指标都达到了建设类西南紫色土区一级标

准的目标要求。 

本工程实际投资 5070.49 万元，较原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投资减少了 44.91

万元，变化主要原因为工程措施量的减少。其中完成方案专项工程措施投资

3158.39 万元，完成专项植物措施投资 1361.02 万元，完成方案专项临时措施 70.09

万元，独立费用 173.08 万元。 

评估组通过询问、调阅技术档案、现场考察、抽样调查和公众调查，在认真

分析、评价现有的水土保持措施体系基础上，从目前运行情况看，国道 321 线球

溪至隆昌段改建工程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在总体布局上基本维持了原设计框架，各

项水土保持设施建设合格，运行较好，正逐渐发挥其较好的保持水土、改善生态

环境的作用，六项指标达标。评估单位同意该项目通过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

仍需加强运行期管理维护工作，确保无水土六四危害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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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遗留问题安排 

对水土保持设施的后续管护，主要针对绿化工程及排水工程提出相关要求： 

1、排水工程：定期清理排水沟等排水设施，保证水流通畅，让项目区内地

表径流有序排导，避免产生内涝。 

2、绿化工程：对植被进行及时的补植及管护，保证植被生长情况良好。 

3、切实加强水土保持法的学习，增加宣传力度，组织有关人员进行环保、

水保知识培训，增加参与者的水保意识。 

4、切实保护已建成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及植物措施，以便及时和充分发挥

水土保持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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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附件及附图 

8.1 附件 

（1）项目建设大事记； 

（2）四川省发展计划委员会《关于国道 321 线球溪至隆昌段改建工程可行

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川计交【2001】1645 号）； 

（3）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公路局关于对国道 321 线球溪至隆昌段改建工程初

步设计及概算的批复（交路工〔2002〕287 号）； 

（4）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公路局关于国道 321 线球溪至隆昌段改建工程概算

调整的批复（交路工〔2003〕173 号） 

（5）验收照片 

（6）水土保持补偿费缴纳凭证。 

8.2 附图 

（1）地理位置图； 

（2）K105+350~K105+385 变更图； 

（3）路基、超高标准图； 

（4）路肩墙竣工图； 

（5）圆管涵竣工图； 

（6）软基处理竣工图； 

（7）排水工程竣工图； 

（8）K102+513 锯子铺桥竣工图； 

（9）K105+056 老杉树桥竣工图； 

（10）工程线路平面布置示意图； 


